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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危险化学品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危险化学品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

	
	文化专业
	

	
	职业资格
	

	
	工作经历
	

	
	身体要求
	

	职  责
	

	权  限
	

	岗位工作要求
	

	记录
	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

	
	直接下级
	

	
	周边关系
	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提高个人工作能力，综合素质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，。各部门建立良好合作关系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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